
动物疫病预防法律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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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（一）风险评估制度。（防疫法第12条和条例第8
条）

v         动物防疫法第12条：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对动物

疫病状况进行风险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动

物疫病预防、控制措施。

       山东省条例第8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

部门应当建立风险评估机制，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

动物疫病状况以及风险因素进行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

果制定或者调整动物疫病预防、控制措施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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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管控

v          风险评估是对动物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和与生产经营有关活

动中，动物、动物产品感染致病性微生物，以及扩散的可能性进

行的一种分析、估计和预测。

v         实行动物疫病状况风险评估，其目的在于根据风险评估的结

果，确定与我国适当保护水平相一致的预防控制（风险管理）措

施，以便分清“轻、重、缓、急”，统筹利用人员、财政和物质

资源，有计划、有重点地实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措施，保证动物

防疫工作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经济性和有效性。

v         该制度是提高防控制动物疫病科学性的重要措施，也是今后

工作发展的一个亮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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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（二）动物疫病预防、控制技术规范。（法12条）

v       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根据国内外动物疫情和保护

养殖业生产及人体健康的需要，及时制定并公布动物疫

病预防、控制技术规范。

v       预防、控制技术规范主要包括动物疫病的描述、诊断、监

测、疫情报告、疫情处理、预防与控制等内容。如农业部于 
2007年4月发布的《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技术规范》等14个动物

疫病防治技术规范。2007年8月，又根据防控工作需要下发了

《小反刍兽疫防治技术规范》；2015年11月印发《非洲猪瘟防

治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等。根据工作实际需要，逐步完善各类技

术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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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（三） 国家强制免疫制度。（动物防疫法第13条）

v        国家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

施强制免疫。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确定强制免疫的动物疫

病病种和区域，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动物疫病

强制免疫计划。

     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根据国家

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，制订本行政区域的强制免疫计划；

并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增加实施强制

免疫的动物疫病病种和区域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，

并报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备案。
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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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《山东省防疫条例》第11条规定：省人民政府兽
医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，根据国家动物疫病
强制免疫计划和动物疫病流行状况，制定全省动物
疫病强制免疫计划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v       强制免疫：是指国家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
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，采取制定强制免疫计划，确
定免疫用生物制品和免疫程序，以及对免疫效果进
行监测等一系列预防控制动物疫病的强制性措施，
以达到有计划分步骤地预防、控制、扑灭动物疫病
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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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疫政策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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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《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第12条规定：省人民政
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强制免疫病种
调整机制，根据动物疫病防控需要，提出增加或者退
出强制免疫病种和区域的方案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
执行，并报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备案。



《动物检疫检验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》

重大动物疫病强免病种

v原来为5种，2017年强免病种为4种：高致病
性禽流感、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，外加个别
地方的布鲁氏菌病。

v       国家要求，自2017年起，猪瘟、高致病
性蓝耳病退出强免，根据当地实际按国家的
猪瘟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治指导意见进行
防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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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  《条例》第15条规定：强制免疫疫苗实行政府
集中供应和自行购买两种方式。自行购买强制免疫
疫苗的，可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补助。

v        规模动物饲养场（养殖小区）可以自行购买国
家批准使用的强制免疫疫苗，并应当向所在地县级
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备案；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
的强制免疫疫苗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
集中供应，属于政府采购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v     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强制
免疫疫苗的采购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等管理工作。

v        注意：“先打后补”要符合一定条件。省局正
在协调联合省财政厅出台“先打后补”工作实施方
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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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强免的组织实施和强免质量评估制度：

v  《条例》第十三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
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,结合本行政区域内动物疫病流行
情况,制定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方案,并组织实施。  

v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动物疫病强制
免疫实施方案,组织本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动物
疫病强制免疫、消毒等工作。   

v     规模动物饲养场（养殖小区）应当配备相应的隔离、消毒
等动物防疫设施设备和兽医专业技术人员，自行实施动物疫
病强制免疫，建立免疫档案。

v      《条例》第十六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
当建立强制免疫质量评估制度。经评估，强制免疫密度和免
疫效果未达到规定要求的，所在地兽医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有
关单位和个人采取补免等补救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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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   从强制免疫性质和法律后果看，强制免疫是行

政相对人的一项法定的义务。根据动物防疫法律规

定，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，做好动物疫病预防工作

，是饲养场（养殖小区）的法定义务。动物疫病是

动物饲养和经营活动面临的最大风险，所有从事相

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不仅需要保护自身利益，而

且也有责任保护同行业的其他生产者利益以及人民

群众的健康。因此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

动物防疫法律法规规定，执行有关防疫政策和措施

，做好强制免疫和消毒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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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       强制免疫的难点是散养动物，因为老百姓没有能力和

技术实施，所以落实还得靠其他人员。

v       一是由政府出面组织，具体由动物防疫员实施；二是

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，由社会力量解决。

v          违反处罚：对拒绝强制免疫的行政相对人，由动

物卫生监督机构给予警告—代作处理—畜主承担费用，可

以给予一千元以下罚款。（ 动物防疫法  罚则73条 ）
v       有关单位和个人，未按照规定做好免疫、消毒等动物

疫病预防工作的，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给予警

告；拒不改正的，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

元以下罚款。（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 第五十二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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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（四）追溯管理制度。（防疫法14条，条例45条）

v          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动物疫

病强制免疫计划。乡级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

本管辖区域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强制免疫工作。

       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

义务，按照兽医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好强制免疫工作。
         经强制免疫的动物，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免疫

档案，加施畜禽标识，实施可追溯管理。

v          对动物和动物产品，可由养殖档案、免疫档案、疫苗发
放记录、畜禽标识、检疫证明、检疫标志、工作记录等追溯
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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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  对免疫的动物，追溯管理的基础是养殖档案和动物标

识，关键是网络和数据库建设，保障是健全完善的监管制

度。

v        饲养场（养殖小区）要建立养殖档案，载明动物的品

种、数量、繁殖记录、标识、来源和去向的情况，以及检

疫、免疫、监测和消毒的情况，包括动物的疫病发生、诊

疗、用药及无害化处理情况。并加施畜禽标识。

v        对强制免疫的动物不按规定建立档案、加施标识的，

由兽医主管部门按畜牧法处罚。（防疫法74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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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畜牧法与防疫法的衔接：
v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规定：
v        第四十一条　畜禽养殖场应当建立养殖档案，载明以下内容… 
v        第四十四条　从事畜禽养殖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

疫法》的规定，做好畜禽疫病的防治工作。
v 　　第四十五条　畜禽养殖者应当按照国家关于畜禽标识管理的规定，

在应当加施标识的畜禽的指定部位加施标识。　
v        畜禽标识不得重复使用。
v        第六十六条　违反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，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

档案的，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
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v        第六十八条　违反本法有关规定，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
格证明、检疫合格证明、家畜系谱的，销售、收购国务院畜牧兽医行
政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的，或者重复使用畜
禽标识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
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
v 　　违反本法有关规定，使用伪造、变造的畜禽标识的，由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没收伪造、变造的畜禽标识和违法所
得，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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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（五）疫情监测制度。（动物防疫法15条）

v        明确加强网络建设，建立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四级监测

体系，包括国家的疫控中心、流行病学中心、分中心、参

考实验室。

v        《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第九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应当建立健全动物疫病监测网络，加强动物疫病监测和流
行病学调查。

v      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
内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v        监测是个法定行为，由动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农

业部的规定对动物疫病的发生、流行等情况进行监测，是

强制性的技术执法活动，服务于国家和公共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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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    从事动物的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隔离、运输以及动物

产品生产经营、加工、贮藏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配合监测工

作。  ——义务

v          如不配合：责令改正——拒不改正——对单位

罚一千到一万；对个人罚五百以下罚款。（防疫法

第83条）

v         拒绝或者阻碍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或者免疫

质量评估的，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；拒不

改正的，对单位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，对

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（条例第51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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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（六）疫情预警制度。（防疫法16条）（条例第10条）

v      防疫法：预警发布的主体，实行两级发布——1国家；2省级。

v     《条例》： 扩大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。县级也要建立疫情预

警制度。

v      发布预警的依据：疫情动态和疫情监测信息。

v          如条例第10条： 根据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，利用现

代信息技术，科学分析疫病的流行趋势，及时提出动物疫情预警，并

报本级人民政府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接到动物疫情预警后，应当采取

相应的预防、控制措施。

v       预警发布后，就意味着地方各级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，按照应急预
案的分级做好应急响应的各项准备。

v        预警分级：分红、橙、黄、蓝四级。分别表示特别严重、

严重、较重和一般四个预警级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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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从事动物防疫活动单位和个人义务（法17条、条例14条）

v       从事动物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隔离、运输以及动物产品
生产、经营、加工、贮藏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依照本
法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做好免疫、消毒等动物疫
病预防工作。

v        条例第14条：从事动物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隔离、运输、
诊疗、演出、比赛、展览、研究实验以及动物产品生产、经
营、加工、贮藏、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依法做好
免疫、消毒等动物疫病预防工作。

v        山东省条例第五十二条（罚则）：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
人未按照规定做好免疫、消毒等动物疫病预防工作的 ，由动
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由动物
卫生监督机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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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（七）种用、乳用动物和宠物管理制度。（18条）

v         种用、乳用动物和宠物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。

       种用、乳用动物应当接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定期检测；检测不

合格的，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予以处理。

       随着养殖业的发展，尤其是宠物，宠物医院各方面的发展，动物和人

的接触越来越频繁，动物和人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多，动物疫病传

播给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。而且这些动物发生疫病不仅横向传播，还可能

垂直传播，因此种用、乳用动物和宠物必须符合农业部规定的健康标准。

而且种用、乳用动物应当接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定期检测；检测不

合格的，按规定予以处理。

v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，农业部以第1137号公告，发布了《乳用

动物健康标准》，并且明确了乳用动物的范围，是指用于生产供人类食用

或加工用生鲜乳的奶牛、奶山羊等动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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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《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第19条：种用、乳用

动物和宠物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健
康标准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免疫。

v      种畜禽场、乳用动物饲养场应当按照兽医主管部
门制定的动物疫病监测、净化方案开展动物疫病净
化工作。

v     禁止出售或者收购未经布鲁氏菌病、结核病等

动物疫病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乳用动物及其产品

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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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条例罚则：

v        第53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出售或者收购未经布鲁氏菌
病、结核病等动物疫病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乳用动物及其
产品的，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采取补救措施，没
收违法所得和乳用动物及其产品，并处同类检测合格乳用动
物及其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。

v        第54条 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输入本省的乳用、种用动物
到达输入地后，货主未按照国家规定履行隔离观察义务的，
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
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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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（八）动物防疫条件许可制度。（防疫法19、20条；条例17条）

v       动物饲养场（养殖小区）和隔离场所，动物屠宰加工场所，以及动物

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，应当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v        原动物防疫法对条件没有明确。根据新的形势需要，新修订的动物防

疫法明确规定了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取得的条件和许可程序。明确了

实施许可应该具备的条件，总共规定了六项。特别是第六项给了农业部充

分的自主权，可以做很多的细化。

             2015年4月24日，做了三条修改，不再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作为

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前置条件。但四类场所必须符合动物防疫条件，取得

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方可营业。。。

           《条例》对4类场所要求：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，依法

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，并按照规定报告动物防疫条件变化情况和防疫

制度执行情况。 
             未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的场所－－责令改正，处一千至一

万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一万至十万罚款。（法77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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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（九）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制度。（法24条，条例21条）

v        国家对动物疫病实行区域化管理，逐步建立无规定动物疫病
区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标
准，经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予以公布。

v        条例第二十一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
建设，对动物疫病实行区域化管理，提高动物防疫水平。

v        鼓励、支持大型动物饲养场所建立生物安全隔离区。

v       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，是指具有天然屏障或者采取人工措施，在一定期限

内没有发生规定的一种或者几种动物疫病，并经验收合格的区域。

v        我国对动物疫病实行区域化管理，逐步建立无规定动物疫

病区。实行区域化管理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，也是扑灭一些

重大疫病的重要手段。这里对疫病的防控要求更高。 你要进入

无疫区就得遵守规定条件，要不就别进来。 
v        《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》于2003年颁布，2014年11月28

日修订后公布，2015年1月1日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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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  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和动物产品必须向输

入地动监所报检，经隔离、检疫合格的方可经指定通道进

入，检疫费对货主实行减免，由无疫区的政府财政负担。

（二次检疫）

v       未经检疫，向无疫区输入动物、动物产品的，责令改

正，处一千至一万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一万至十万罚款。

（防疫法第77条）

v       条例第57条规定，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易感动物

和动物产品，未经隔离或者未经指定通道进入的，由动物

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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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（十）建立台账制度。（条例第34条）

v       从事动物和动物产品收购、运输、销售
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持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
并建立台账，记录动物和动物产品的产地、
种类、生产者、检疫证明编号、购入日期和
数量、畜禽标识以及运输、销售去向等信息
。台账至少保存二年。

v         第56条（罚则） 未按照规定建立台账的，由
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
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涉及食品安全监督管
理的，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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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十一、兽医卫生检验制度。（条例36条）

v       屠宰厂（场）应当建立严格的兽医卫生检验制度，
配备兽医卫生检验人员，按照有关屠宰检验规程实施检
验，记录检验过程和结果，出具兽医卫生检验证书。

v 屠宰的动物产品应当经官方兽医依法检疫。未经检验、
检疫或者经检验、检疫不合格的，不得出厂（场）。

v         第58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屠宰厂（场）出厂（场）
的动物产品未经兽医卫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，由动物卫
生监督机构责令停业整顿，没收动物产品和违法所得，货值
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
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
；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处五万元
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屠宰
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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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十二、无害化处理制度。（条例第五章37-41条）

v        第37条：从事动物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隔离、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
产、经营、加工、贮藏、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对下列动物和
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：

v （一）病死、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；
v （二）染疫、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和动物产品；
v （三）其他有病害的动物产品。
v      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收购、贩卖、屠宰和随意抛弃前款规定的

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。

v         第59条罚则：未对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随
意抛弃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，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进行无害
化处理，所需处理费用由行为人承担，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。

v        非法收购、贩卖、屠宰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，由动物卫生监
督机构责令进行无害化处理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和
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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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  第三十九条： 屠宰厂（场）、动物饲养场（养
殖小区）、动物隔离场等场所应当配备与其生产规
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，对产生的病死动
物和病害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，也可以委托无
害化处理运营单位集中处理。

v       其他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对其产生的病死
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自行进行无害化处理，或者委
托无害化处理运营单位集中处理。

v         第60条罚则：违反规定，未按照规定配备与其生产规
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，并且未委托无害化处理运
营单位集中处理本厂（场）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，由
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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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  第四十一条：无害化处理运营单位应当建立管理制度和操
作规程，对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，
并建立台账，真实记录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收集、登
记、处理和处理后产品流向等信息,防止流入食品加工领域。

v       无害化处理运营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布责任区域、地理位置
、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，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
无害化处理情况。 

v        第61条罚则： 无害化处理运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处理病死
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，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处
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
万元以下罚款。

v        无害化处理运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台账或者未向所在
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无害化处理情况的，由动物卫生监
督机构责令改正，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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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动物疫病预防法律制度中行政相对人的法定义务

v      1、依法履行强制免疫义务。（73条罚）
v    （一）对饲养的动物不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进行免疫接种的；

v     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由动物卫生
监督机构代作处理，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，可以处一千元以下
罚款。

     2、不得拒绝、阻碍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动
物疫病进行的监测、检测。（83条罚）

v       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对违法行为单位处一千
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，对违法行为个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

v     3、依法做好免疫、消毒等动物疫病预防工作。
（73条罚）

v     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由动物卫生
监督机构代作处理，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，可以处一千元以下
罚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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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4、运载工具、垫料、包装物等应当符合动物
防疫要求。

v     5、不得随意处置染疫动物及排泄物、染疫动
物产品，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的动物尸体，运载工
具中的动物排泄物以及垫料等污染物。（75条罚）

v       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无害化处理，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

人承担，可以处三千元以下罚款。 
v     6、采集、保存、运输动物病料或者病原微生
物以及从事病原微生物研究、教学、检测、诊断
等活动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
理的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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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7、患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得直接从事动
物诊疗以及易感染动物的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隔
离、运输等活动。

v 2009年1月19日 农业部以第1149号公告，发布了名录。

v 人畜共患传染病名录（共26种）：

v 　　牛海绵状脑病、高致病性禽流感、狂犬病、炭疽、布
鲁氏菌病、弓形虫病、棘球蚴病、钩端螺旋体病、沙门氏
菌病、牛结核病、日本血吸虫病、猪乙型脑炎、猪Ⅱ型链
球菌病、旋毛虫病、猪囊尾蚴病、马鼻疽、野兔热、大肠
杆菌病(O157 : H7)、李氏杆菌病、类鼻疽、放线菌病、
肝片吸虫病、丝虫病、Q热、禽结核病、利什曼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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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   8、禁止屠宰、经营、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、经营、
加工、贮藏、运输下列动物产品：（25条）

v （1）封锁疫区内与所发生动物疫病有关的；

v （2）疫区内易感染的；

v （3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；

v （4）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；

v （5）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；

v （6）其他不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有关动物防疫规定的。   
v  
v        在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过程中，严厉禁止官方兽医发现违法

行为不查处。




